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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官立中學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2026-2027 

申請者須知 

1. 學額 

 本校可供申請的【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名額為 43名。 

 

2. 索取申請表格﹕ 

 日期﹕ 2025年 11月 22日（星期六）至 2026年 1月 16日（星期五） 

 領取辦法﹕ 可於本校網頁(https://www.stgss.edu.hk)下載表格或親臨本校校務處領取。 

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時 30分至下午 4時 30分 

 星期六﹕ 上午 9時 15分至上午 11時 45分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3. 遞交申請表格（電子／紙本）﹕ 

日期﹕2026年 1月 2日（星期五）至 2026年 1月 16日（星期五） 

請將表格填寫清楚，並須在 2026年 1月 16日（星期五）或之前遞交電子／紙本申請，逾期遞

交或證件不足者均不作考慮﹕ 

 紙本申請 電子申請 

地點﹕ 本校校務處（辦公時間與上述相同） 中一派位電子平台 

遞交申

請時所

需文

件﹕ 

按次序釘妥下列文件（請勿遞交膠質文件

夾）﹕ 

1. 已填妥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表」的三個相聯部份（由教育局中學

學位分配組提供）﹔ 

2. 申請學生的身份證副本（遞交紙本申

請時須出示正本以核實申請表上的學

生資料）﹔  

3. 本校申請表﹔ 

4. 最近三年校內考試成績表之副本（小

六、小五及小四）﹔ 

5. 在本校申請表所列之 5項課外活動／

服務及 5項獎項的證明文件之副本

（請按申請表所列的次序順序排列）。 

請注意每名申請者所上載的檔案大小上限

為 12.5MB﹕ 

1. 申請學生的身份證副本﹔ 

2. 本校申請表﹔ 

3. 最近三年校內考試成績表之副本

（小六、小五及小四）﹔ 

4. 在本校申請表所列之 5項課外活動

／服務及 5項獎項的證明文件之副

本（請按申請表所列的次序順序排

列）。 

 

備註﹕   

 申請人不需要提交小學推薦信。 

 如申請人未能在截止日期前遞交小六上學期考試成績表副本，則可於 2026年 2月 25日

（星期三）或以前補交或寄回本校校務處，副本上須註明申請編號。 

https://www.stgss.edu.hk/wp-content/uploads/2025/11/S1-DP-Application-Form-2026-20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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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有關申請是透過電子平台或以紙本申請表遞交，家長只可以向不多於兩所參與派位的

中學申請，否則其子女的自行分配學位申請將會作廢。 

 家長切勿分別透過電子平台及以紙本申請表向兩所不同的中學遞交載有相同申請編號的申

請，否則其子女的自行分配學位申請將會作廢。 

 根據教育局指引，本校毋須處理郵寄或逾時遞交的申請表。 

 不論紙本還是電子申請，有關申請一經遞交，便不可撤回、取消或更改選校次序。 

 

4. 收生準則及比重﹕ 

先決條件﹕申請學生之小五、小六操行等級必須為優異或良好 

參加派位學生適用  非參加派位學生適用 

準則 初步比重 總評分 準則 比重 

I. 申請人的學業成績 

（教育局成績次第排名） 
30% 

佔總評分之 

三分之二 

I. 校內成績 20% 

II. 校內成績 25% II. 課外活動 20% 

III. 課外活動 25% III. 獎項 15% 

IV. 獎項 20% IV. 面試表現 45% 

V. 面試表現 100% 
佔總評分之 

三分之一 
  

 

5. 面試安排﹕ 

 面試日期﹕2026年 3月 14日（星期六）。 

 面試通知書將於 2026年 3月 4日（星期三）寄出。 

 面試以英語及粵語進行，以評核申請學生之語文能力、數理及獨立思考能力等。 

 遲到或缺席者將視作棄權，本校不會另行安排面試。 

 

6. 錄取結果﹕ 

 本校將於 2026年 3月 31日（星期二）透過書面及電話通知所有正取學生的家長其子女

已獲本校納入「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名單。如家長已登記成為「中一派位電子

平台」用戶，家長亦可於當天透過電子平台接收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通知。 

 所有參加派位學生均會如常於 2026年 7月 7日（星期二）獲通知中學學位分配辦法下的

派位結果（包括自行分配學位及統一派位的結果）。 

 

7.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 申請表格所收集的資料，將用以辦理中一自行分配學位事宜。本校可能會把這些資料向

教育局披露，用以處理學位分配或其他教育有關的事宜。申請人必須在本表格提供個人

資料。如提供的資料不足，本校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申請。申請人如欲查詢有關中一自行

分配學位申請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包括查閱及改正資料，應書面向本校校長提出。 

 


